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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分次刊出） 

由 95 年度訴字第 894 號判決－ 

談訴願在途期間的適用 

游登銘 

一、前言 

我國行政救濟制度中，訴願法的實行已有七十多年（註一），其中訴願與行政訴訟均

係屬行政爭訟的一部份，訴願法的立法制定目的在於，矯正行政機關的違法或不當處分，

以保護人民的權利或利益（註二），此訴願權(或訴訟權)為憲法（註三）所定人民司法上

的受益權利，在行政爭訟的救濟過程中為符合雙方當事人的權益，對於當事人應作為的

法律行為，即以法定期限予以規定，另為使位處距離受理訴願機關距離不同的各當事人，

於行使其行政救濟行為的法定期間為實際相同，因此，在行政救濟的相關法規(如：訴願

法、行政訴訟法)中均有可扣除「在途期間」的規定。以最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5 年 12
月 28 日 95 年度訴字第 894 號判決書，對於有關可扣除在途期間如何適用及認定，在行

政機關或司法機關及相關當事人間均有若干不同的看法，本文嘗試以不同角度看法予以

闡述釐清，提供在行政爭訟案件實務上的運用參考。 

二、案情簡述 
(一)、原告因不服被告(即原處分機關智慧財產局)所為的「異議不成立」審定（註四），

於 94 年 9 月 26 日向「智慧財產局高雄服務處」提出訴願申請（註五）並聲明後

補理由，案經訴願機關審查後以原告提出的訴願申請已逾法定不變期間，而於 95
年 1 月 18 日做成「訴願不受理」決定（註六），訴願機關所做出的訴願不受理決

定，其理由概略為： 
1.  被告所做出的行政處分於 94 年 8 月 24 日已合法送達原告並有送達證書； 
2.  原告設址與被告的高雄服務處設址同為高雄市，因此，原告經由被告的高雄服務處

向訴願機關提起的訴願，無在途期間可扣除之適用； 
3.  原告在 94 年 9 月 26 日所提起的訴願申請已逾法定不變期間，應提起訴願的末日為

94 年 9 月 23 日，故訴願機關做成訴願不受理的決定。 
(二)、原告不服訴願機關所為「訴願不受理」的決定，於 95 年 3 月 13 日向台北高等行

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其起訴理由包括有：在程序方面主張「訴願不受理」的決

定及在實體方面主張「異議不成立」的處分均有違法。 
(三)、台北高等行法院在判決書理由中，所做出在程序方面的論點與訴願機關所持的論

點完全相反，判決理由清楚指出在程序方面訴願機關的訴願不受理決定有不恰當

之處，並認為原告所提出訴願申請確實已合法，基於此點直接就原告在起訴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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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實體部份予以審理。 

三、判決理由內容摘述： 
本件提起行政訴訟的訴求包括有程序與實體等二方面，其中在程序方面係有關「在

途期間」得否適用的問題，為本文欲探討的主題，故有關實體方面將不予以討論，以下

就原告、被告、參加人及法院見解等主張摘述如下： 
(一)、原告主張： 

被告的高雄服務處僅為一地方服務處，於法律上並沒有明文規定「服務處」即為被

告機關，今原決定機關及下屬之被告機關所在地皆在台北市，原告則遠在南方的高雄市，

就程序上之法律從寬解釋來說，原決定機關為服務偏遠地區所設立的「訴願扣除在途期

間辦法」應有適用餘地，以此推算本件期間末日應為 94 年 9 月 23 日加上 5 日在途期間，

即 94 年 9 月 28 日為本件期間末日才屬正確。 
原告之專利訴願理由書於 94 年 9 月 26 日呈給被告機關高雄服務處，請其北上轉交

被告機關或原決定機關，以完成訴願之提起程序，應仍有文件在途期間之適用。故本件

於 94 年 9 月 26 日經由被告機關高雄服務處，請其轉交原決定機關提起訴願，仍符合訴

願法及訴願扣除在途期間辦法之規定，因此，原決定機關於程序上仍應受理本件，並於

實質上仍應進行審查，方屬合法。 
(二)、被告主張： 

查 95 年 1 月 18 日經訴字第 09506060530 號訴願決定已指明原處分送達日為 94 年 8
月 24 日，有原處分機關送達證書附卷可稽，訴願期間末日應為原處分送達日之次日起算

30 日，即應為 94 年 9 月 23 日，且查該末日並非星期日、紀念日或其他休假日，是以原

告至遲應於 94 年 9 月 23 日提起訴願，方屬適法；按訴願法第 14 條第 3 項規定訴願之提

起，以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而本件原告向同設址於

高雄市之原行政處分機關高雄服務處提起訴願，自無「訴願扣除在途期間辦法」之適用，

故本件於 94 年 9 月 26 日提起訴願已逾法定不變期間，訴願決定不受理，並無違法。 
(三)、參加人主張：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組織條例第 14 條定有明文：「本局視業務需要，得於適當地區設

分支機構；．．．。」被告高雄服務處為被告之分支機構並設有收文業務，被告於其所

屬網頁上並向不特定大眾公開其各地服務所所承辦之業務「五、關於智慧財產權案件收

文、進度及案號查詢事項。」可資證明。 
本件被告高雄服務處有收文業務功能，向高雄服務處提起訴願即等同向被告提起訴

願可得而知，高雄服務處自設立起從事此等服務多年，一般大眾皆可知，被告(註：應為

原告之誤)向其提交訴願書亦再再證明如是。又原告設址與被告高雄服務處設址同為高雄

市，原告向被告高雄服務處提起訴願即是向被告提起訴願，原告仍應遵守自行政處份書

送達之次日起 30 日內具繕訴願書提起訴願始為合法。按在途期間之立法意旨乃在使距離

法院路程、交通情形不盡相同之當事人得為與訴訟行為之法定期間實際相同，．．．，

釋字第 240 號亦有明文，依此法理，原告並無在途期間之適用，除非原告同時或直接向

被告本部所在地(台北市)遞送訴願書，才有法定「在途期間」辦法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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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院判決的主要理由有： 
1.  以原告設址於高雄市，訴願受理機關經濟部則設於台北市，依前揭訴願法第十六條

規定可以扣除在途期間。 
2.  本件被告的原處分送達日 94 年 8 月 24 日之次日起算 30 日，扣除在途期間 5 日，其

期間之末日為 94 年 9 月 28 日，則原告於 94 年 9 月 26 日經由被告機關高雄服務處

向經濟部提起訴願，並未逾法定不變期間。 
最後判決理由中，在程序方面認為訴願機關所為的「訴願不受理」之決定，有其不

洽當之處。 

四、本件問題爭執點整理 
依有關訴願之管轄（註七）規定，訴願申請應向原行政處分機關的上級機關經濟部

提起，因此，依規定及以現行實務上的運作若本件訴願申請直接向經濟部提出則無疑義。

然若訴願人在應提起訴願的法定期間內向原行政處分機關或訴願管轄機關提出對原行政

處分表示不服，依法亦將視為合法提起訴願（註八）。本件原告並未向直接向原行政處分

機關或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申請，而係向被告的高雄服務處提起訴願，因而產生以下

若干爭執之處？ 
(一)、可做為受理訴願申請的行政機關是否包括其在各地所設的服務處？由於本件實際

收受原告所提起的訴願申請係被告位在高雄市所設立的高雄服務處，該高雄服務

處是否可做為訴願法第 14 條第三、四項或第 16 條第一項所指的原行政處分機關

或受理訴願機關？ 
(二)、在途期間之扣除得否適用，有關訴願書所送達的受理訴願機關所指為何？由於本

件相關主管機關的被告及訴願機關與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對於訴願法第16條有關應

扣除其在途期間係相對於受理訴願機關的所在地，因此，得否適用扣除在途期間

的依據標準為何？ 
(三)、訴願書送交到受理訴願機關所在地始生效力？ 

五、在途期間的立法沿革及目的 
有關「在途期間」乃程序法上用語（註九），指訴訟(或相關爭議解決)程序當事人，

不在法院(或爭議解決機關)所在地居住者，於計算法定期間(如提起訴願期間、上訴期間、

抗告期間)時，所應扣除的期間者稱之。另在民事訴訟法中，在各種期間的區分中將在途

期間定為法定期間中的非行為期間（註十），其亦屬法定不變期間，雖其不受特定人法院

或當事人之意思而伸長，但在有法律規定時，其結果與伸長並無差別。 
目前各種與人民權益有關的法規中，均有類似扣除在途期間辦法或在途期間標準的

規定，即除了訴願法之外，在其它例如：行政法院訴訟當事人、檢察機關的訴訟當事人、

檢察署的訴訟當事人、法院的訴訟當事人（註十一）、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再審議案件等，

均有類似在符合規定時可以扣除在途期間的機制。 
因此，在各種與人民的權益有關救濟制度或法規均制定有扣除在途期間的相關辦法

或標準，並且不同法規對於當事人住居處與爭議解決機關（例如：受理訴願機關）所在

地制定的在途期間，其日數亦不完全相同。又在途期間之立法意旨，乃在使距離法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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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交通情形不盡相同之當事人得為與訴訟行為之法定期間實際相同，此乃為增進公共

利益所必要，且於人民訴訟權之行使不生影響所設(註十二)。 
我國訴願法最早是在民國 19 年 3 月 24 日（註十三）制定公佈，共計 14 條，在第五

條條文中已記載有可以扣除「在途期間」的相關規定，另在經過民國 26 年 1 月 8 日（註

十四）及民國 59 年 12 月 23 日（註十五）等二次較大幅度的修正公佈，乃至最近一次在

民國 87 年 10 月 28 日（註十六）對全文再進行修正公佈，共計 101 條，由歷次條文的修

正內容觀之，其立法精神係規定對於訴願人不在訴願受理機關的所在地，有關提起訴願

申請的期限均有扣除在途期間的適用，即在實質內容上可謂相同，歷次修法係針對條文

的文字上進行些微修正或條次調整； 
在民國 87 年修法(即現行法)內容，則將此條文原規定提起訴願申請的「法定期限」

修改放寬為訴願法中所規定的各種期限在「計算法定期間應扣除其在途期間」，另外在但

書中規定若有委任訴願代理人且訴願代理人住居在受理訴願機關所在地，不在此限，因

此，可扣除在途期間的適用必須兼具當事人不在受理訴願機關的所在地及無訴願代理人

住居在訴願受理機關所在地得為期間內應為之訴願行為。 
準此，行政爭訟等救濟制度中，對於可扣除在途期間的規定及運用，其目的即在於

規定相關的當事人的住居所不在受理訴願機關所在地時，即可使距離受理訴願機關不同

距離或交通狀況之下，可依據所訂定的訴願扣除在途期間辦法（註十七）提供不同當事

人期間扣除運用，以本件原告的住居所位在高雄市，被告原行政處分機關設在台北市，

而受理訴願機關的經濟部亦設在台北市，依前述的在途期間辦法位在高雄市的原告應有

五日的在途期間可運用，如此始可令原告與被告在相同時空距離條件之下公平合理的進

行行政爭訟的救濟行為。 

六、被告所設置的高雄服務處是否為行政處分機關 
本件原告因不服被告所做出的行政處分，於 94 年 9 月 26 日向被告的高雄服務處提

起訴願，即實際受理原告所提出的訴願書並非為被告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而係被告的高

雄服務處，因此，高雄服務處是否為訴願法第 14 條所稱的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

關，關於此機關的確認對於本件當事人的權益及判決將產生極大影響，以下就行政機關

在其它縣市所設立的服務處是否可作為受理訴願申請的行政機關進一步說明。 
就訴願法的規定，訴願係向其原行政處分機關的上級機關提起，期藉由上級機關的

作為以糾正下級機關違法或不當的處分，本件原告不服被告智慧財產局(即原行政處分機

關)所為的處分，依法可向其上級機關經濟部提出，因此，經濟部實屬本件的受理訴願機

關，另依訴願法第 14 條第三及四項規定，所提出的訴願書可送達至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受

理訴願機關。另外若有不服原行政處分的訴願書誤送至其它機關，亦可視為已提起訴願

的規定，此乃為了使一般人民因對於法律知識的薄弱及訴願制度的不熟悉，以及各行政

機關隸屬複雜，期藉此規定以達到充分的保護人民所享有的訴願權。 
再就本件被告在高雄所設置的高雄服務處，其是否為訴願法所稱的原行政處分機關

(或受理訴願機關)，就各方在爭訟過程的論點說明如下： 
(一)、本件參加人主張被告在高雄所設分支機構的服務處即等同於原行政處分機關(即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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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部智慧財產局)，且主張該分支機構的服務處實際上設有收文業務，及在被告網

頁向不特定人士公佈該服務處可收受智慧財產權案件，因而認為被告的高雄服務

處即等同於可收受訴願書的原行政處分機關，原告並無在途期間可扣除。 
(二)、本件原告則主張被告的高雄服務處非屬受理訴願機關(經濟部)，亦非為原行政處分

機關(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其僅為被告在高雄的一地方服務處，另主張在法律上該

服務處亦未明定其即為原行政處分機關，因此，原告所提出的訴願書呈請高雄服

務處轉交至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並以原告住居所與受理訴願機關所

在地分屬高雄市與台北市，故應有在途期間可扣除的適用。 
(三)、在本件判決理由中，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對於被告所設的高雄服務處是否為原行政

處分機關或訴願受理機關，則未明確具體的表達其看法。 
由各當事人所為的主張中，原告、被告與原訴願機關對於高雄服務處是否即等同於

原行政處分機關，則有南轅北轍完全不同的見解與主張，以下進一步探討高雄服務處是

否為一「行政機關」，即可釐清前述部份疑點。 
在行政程序法中對於行政機關之定義，其規定（註十八）有：「本法所稱行政機關，

係指代表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行政主體表示意思，從事公共事務，具有單獨法定

地位之組織。」「受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或團體，於委託範圍內，視為行政機關。」因此，

行政機關應包括有為一行政主體表示意思、從事公共事務及具有法定地位，又行政機關

係由機關成員及物再依據機關的組織建制及任務組成，其內部可設有各不同部門或單

位，以分別掌理機關職權範圍內的各特定事務（註十九）。 
又就參考行政法學通說及司法實務之見解（註二十），行政機關應由法律設置，即有

法律設置依據（註二十一），另在行政業務方面，以自已名義決定並表示國家行政主體意

思於外部者，再者，行政機關為一組織，其應有獨立編制及預算。 
因此，被告在高雄的分支機構高雄服務處的形態，明顯無法符合前述對於一行政機

關的基本定義及相關的實務見解，故高雄服務處非屬一行政機關，至為顯明，本件經由

高雄服務處所提出的訴願書應注意是否能在法定不變期限內送達到原行政處分機關或訴

願受理機關。 

七、訴願扣除在途期間 
在民國 89 年 6 月 21 日所發布的訴願扣除在途期間辦法係依訴願法第 16 條第二項規

定訂定,在訴願法第 16 條第一項規定：「訴願人不在受理訴願機關所在地住居者，計算法

定期限，應扣除其在途期間。」因此，條文實已極為清楚的規定，只要訴願人住居所與

受理訴願機關的經濟部所在地不同，即可依據二者分屬二處的距離不同而有不同長短的

可扣除在途期限，本件對於可扣除在途期限各當事人的主張如下： 
(一)、原告主張其住居在高雄市，而受理訴願機關的經濟部所在地在台北市，原告位處

遠在南部，就程序上之法律從寬解釋而言，應有可扣除在途期間的適用。另主張

訴願書係經高雄服務處轉交經濟部提起訴願。 
(二)、被告主張依訴願法規定，訴願的提起以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收受訴願

書之日期為準，原告向同設址於高雄市之原行政處分機關高雄服務處提起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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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無「訴願扣除在途期間辦法」之適用。 
(三)、參加人主張被告的高雄服務處有收文業務功能，向高雄服務處提起訴願即等同向

被告提起訴願可得而知，再者，高雄服務處自設立起從事此等收文業務服務多年，

一般大眾皆可知，而原告向其提交訴願書亦可證明，因此，認為原告與被告均位

在高雄市而無在途期間可扣除。 
(四)、本件判決理由內容並未進一步針對原告與被告間對於高雄服務處是否為一行政處

分機關予以論述說明，直接以訴願法第 16 條第一項規定及扣除在途期間辦法係以

原告與受理訴願機關的處所為標準訂定，而認定因原告住居在高雄市，而受理訴

願機關的經濟部位在台北市，二者之位處距離有在途期間可扣除之適用，且在包

含扣除在途期間內已經由被告轉送至經濟部的訴願提起。 
由上述各當事人間的論述，可了解到是否有在途期間可扣除的適用及扣除期間的起

訖點等，其係依據訴願人住居所及受理訴願機關經濟部所在地為判斷標準，然前述所提

及的訴願人住居所係以實際住所或戶籍地址做為判斷，此部份應屬認定判斷問題不再續

行討論。再者，由於是否有在途期間可扣除的適用，如前述依據訴願法第 16 條第一項的

字面解釋對於訴願人而言，應屬較為寬鬆，較符合訴願法制定在於確保訴願人的權利或

利益的精神。 

八、訴願書送交到訴願受理機關始生效力 
在行政爭訟的訴願案件中，訴願法第 14 條第三及四項規定提起訴願的訴願書等文件

必須在規定期限內送交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收受為之，始為合法完成訴願申

請，故訴願法規定係屬送達主義，否則如採發信主義，即無須要因當事人不在受理訴願

機關所在地而可以依據距離不同給予以在途期間之必要（註二十二），此與專利法所規定

向智慧財產局提出的專利申請文件，除了可以直接送達方式之外，亦可利用郵局寄送並

以郵戳日為申請日，即其係兼採發信主義（註二十三），因此，本件訴願書是否合法送交

受理機關收受，各當事人針對此點分別主張如下。 
(一)、本件原告主張其所提出的訴願書係經被告高雄服務處轉交受理訴願機關收受，即

主張實際的受理機關為經濟部，高雄服務處及被告均為轉送訴願書的機關而已，

因而有在途期間可扣除之適用。 
(二)、另被告及參加人均主張，原告向被告高雄服務處提交有訴願書，亦即其訴願書係

交該服務處收受，因而並無在途期間可扣除。 
(三)、本件判決理由的論點則與原告相同，認為原告的訴願書已在法定不變期間及可扣

除在途期間的規定內，經由高雄服務處轉送到受理機關收受。 
本件原告將訴願書經由被告高雄服務處轉交受理訴願機關，由前述說明已確認高雄

服務處並非為一行政機關，其所收受訴願書的日期無法視為提起訴願之日，以現行實務

不論係原行政處分機關或訴願機關的收受，始屬合法完成訴願提起。另必須特別留意，

在高雄服務處將訴願書轉交位在台北市的原行政處分機關時，在過程中若發生了高雄服

務處內部作業的疏失或為郵局郵務士的疏失延誤，而造成無法在法定期限(含在途期間)
內完成（註二十四），亦無法因當事人或其使用人之過失，而阻卻上開不變期間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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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將產生提起訴願之日已逾法定期間，而造成訴願不受理的結果。 

九．結論 
在訴願的行政救濟中有關可扣除在途期間的運用，實屬提供優惠住居在與受理訴願

機關所在地不同的當事人或訴願代理人可延長其訴願應作為的時間，在本文的討論中，

在實務上訴願提起的訴願書可送交原行政處分機關的智慧財產局或可送交受理訴願機關

的經濟部，始可完成合法的提起訴願，若交由智慧財產局在各縣市所設置的服務處代為

轉交，則當事人必須注意在轉送過程中是否產生延誤疏失，因此，如何安全且在法定期

限內送至受理機關，訴願人實應特別留意且不可忽略此途徑可能存在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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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願人不在訴願官署所在地住居者，計算前項期限，應扣除其在途期間，因事

變或故障致逾期限者，得向受理訴願之官署聲明理由，請求許可，期限之末日

為星期日、紀念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不得算入。 
註十四、民國 25 年 12 月 18 日修正，第 4 條規定： 

訴願自官署之處分書或決定書達到之次日起，應於三十日內提起之。 
訴願人不在訴願官署所在地住居者，計算前項期限，應扣除其在途期間，因事

變或故障致逾期限者，得向受理訴願官署聲明理由，請求許可。 
期限之末日為星期日、紀念日或其他休假日者，不得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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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訴願代理人住居受理訴願機關所在地，得為期間內應為之訴願行為者，不

在此限。 
前項扣除在途期間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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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願自官署之處分書或決定書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提起之。 
訴願人不在訴願官署所在地住居者，計算前項期限，應扣除其在途期間，因事

變或故障致逾期限者，得向受理訴願之官署聲明理由，請求許可，期限之末日

為星期日、紀念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不得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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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願人不在受理訴願機關所在地住居者，計算法定期間，應扣除其在途期間。

但有訴願代理人住居受理訴願機關所在地，得為期間內應為之訴願行為者，不

在此限。 
前項扣除在途期間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註十七、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4A?asp?FullDoc=all&Fcode=A003-110 
註十八、行政程序法第 2 條第二及三項規定。 
註十九、94 年度訴字第 00056 號判決書。 
註二十、立法院公報第八十七卷第六期院會記錄，行政程序法第二條的提案說明：「行政

機關一詞，．．為免實務上認定發生困難，爰參考行政法學曁司法實務之見解，．．

其要點三：稱依法律設置者，強調須有法律為設立依據，以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並與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三款呼應；其一。稱就行政業務，以自已名義決

定並表示國家等行政主體意思於外部者，除藉以凸顯機關本質及對外行文等特

質外，並表明其僅為行政主體內部構成部份，本身並無明法律上人格；其二，

稱組織體者，表明其具獨立編制及預算；其三。 
註二十一、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左列事項應以法律定之：三、關

於國家各機關之組織者。」 
註二十二、95 年度訴字第 01282 號判決書。 
註二十三、91 年度訴字第 760 號判決書。 
註二十四、95 年度台抗字第 299 號裁定書。 
註十九、94 年度訴字第 00056 號判決書。 
註二十、立法院公報第八十七卷第六期院會記錄，行政程序法第二條的提案說明：「行政

機關一詞，．．為免實務上認定發生困難，爰參考行政法學曁司法實務之見解，．．

其要點三：稱依法律設置者，強調須有法律為設立依據，以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並與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三款呼應；其一。稱就行政業務，以自已名義決

定並表示國家等行政主體意思於外部者，除藉以凸顯機關本質及對外行文等特

質外，並表明其僅為行政主體內部構成部份，本身並無明法律上人格；其二，

稱組織體者，表明其具獨立編制及預算；其三。 
註二十一、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左列事項應以法律定之：三、關

於國家各機關之組織者。」 
註二十二、95 年度訴字第 01282 號判決書。 
註二十三、91 年度訴字第 760 號判決書。 
註二十四、95 年度台抗字第 299 號裁定書。 


